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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文旅特色品牌推广活动项目申报指南

现根据《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2025年度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旅特色品牌推广活动项目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一）申报主体应满足《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应条件要求；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扶持：
1.经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审查，项目单位存在失信行为，且未完成信用修复的；
2.违反《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被禁止申报各项专项资金项目的；
3.同一申报主体同一项目在申报年度内已经获得同级财政类扶持资金支持的；
4.申报主体不能按要求提供相关财税资料的；
5.申报项目被生效法律文书裁（认）定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
6.以前年度已安排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扶持的申报主体项目绩效评价不合格且未按要求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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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多样形式，运用多种手段，多渠道多维度高质量开展2025年“羊城八景”宣传推广，有效提高2025年“羊城八景”传播力影响力和显示度知名度的项目。
三、资助标准
文旅特色品牌推广活动项目（教育传播类）补助资金总额不超过200万元。按照项目总投入额的30%，给予单个申报主体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
四、申报材料
（一）《广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
（二）申报主体相关材料：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申报主体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四）诚信承诺书。
（五）能够佐证申报项目开展的有关材料。
（六）项目结项报告。
（七）穗政通政策发布兑现平台网站办事指南及具体通知文件中列明需提交的其他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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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送材料。按照项目的公开申报时间，各申报主体需在穗政通政策发布兑现平台网站（网址：https://qyfw.gzonline.gov.cn/
[bookmark: _GoBack]qyfw/policyService/index/discountList，点击“兑资金”切换“兑现事项”，搜索“某某”事项，点击“在线办理”）填报项目申请相关材料并提交，或将申报材料纸质版提交至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5楼政策兑现综合受理窗口（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61号），逾期不予受理。经审核通过的申报材料，请留存电子版和纸质版备用。
（二）专家评审。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提出专项资金使用意见。
（三）主管单位审定。对第三方机构评审确定的拟支持项目，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按程序审定。
（四）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网站公示。
（五）拨付。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按照评审及公示结果拨付项目扶持经费。
六、申报要求
（一）各申报主体应切实对照申报指南，认真准备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二）各申报主体要认真填写相关表格，提供对应材料，严禁重复申报、虚假申报、变相多头申报，并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申报承诺书。
（三）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要加强监督，确保专款专用，增强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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